工作量统计结果证明

（模板）

四川省中医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：

经XXXX医院XXXX部门统计，本单位XXX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XXXXXXXXX）XXXX年XX月XX日-XXXX年XX月XX日期间的门诊工作量为XXXX单元/个，统计数据来源于XXXX系统；XXXX年XX月XX日-XXXX年XX月XX日期间的出院人数为XXXX人次，统计数据来源于XXXX系统；……。

以上工作量均按照《四川省卫生高级职称评价标准》规定的工作量数据统计，数据属实。

特此证明。
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医院XXX部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X月XX日

